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 
全校家長日暨班親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                 

1.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 

2.新北市各國民中小學辦理家長日實施計畫。 

二、 目的： 

1.建立正確的親子觀念，增進家長對教育的瞭解，促進親師合作關係。 

2.增進教師對家庭教育的重視，推動親職教育，提昇學校教育成效。 

3.培養家長教養子女的正確觀念，善盡父母職責，以協助自我成長及子女成長。 

4.發展學生正確的婚姻觀念，學習適應社會生活，培養正確的責任價值觀。 

5.強化家長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認知，謀求解決之道，發揮家庭教育功能。 

三、 承辦單位：輔導處 

四、 協辦單位：新北市立竹圍高中家長會、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書館 

五、 參加人員：本校全體家長、學生及教職員 

六、 活動時間：115 年 03 月 13日（星期五）晚上 6時至 9時。 

七、 活動地點：各班教室及第一會議室 

八、 活動內容： 

1. 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升學講座(國中部家長) 

2. 大學多元入學適性輔導講座(高中部家長) 

3.全校各班親師懇談（導師說明下學期班級經營計畫、教學計畫及學生學習計畫） 

4.班級親師會運作 

 

九、 活動程序： 

對 象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地 點 

備 註 

全體教職

員 
17:00-17:30 教職員用餐 晚餐 

總務處 

體育器材室 自備餐盒 

服務小義

工 
17:00-17:30 

服務義工用

餐 
晚餐 

3F 輔導處 

旁前諮商室 
自備餐盒 

 

➢ 國中部流程： 

對 象 時  間 活動項目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地 點 

各班家

長 
18:20-19:20 升學講座 

十二年國教 

適性輔導升學講座 
憲勇主任 

2樓 

第一會議室 

各班家

長 
19:30-20:30 親師懇談 

一、校務工作宣導 

二、班經計畫介紹 

三、班務推動 

四、親師溝通 

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各班導

師 
20:30-21:00 導師會報 活動檢討及意見交流  輔導主任 輔導處 

 

 



➢ 高中部流程： 

對 象 時  間 活動項目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地 點 

各 班 家

長 
18:20-19:20 親師懇談 

一、校務工作宣導 

二、班經計畫介紹 

三、班務推動 

四、親師溝通 

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各班家

長 
19:30-20:30 升學講座 

大學多元入學 

適性輔導講座 

教務主任 

高中專輔 

2樓 

第一會議室 

各班導

師 
20:30-21:00 導師會報 活動檢討及意見交流 輔導主任 輔導處 

 

十、工作分配： 

單  位 工      作     內     容 備   註 

校  長 督導一切工作。  

教務處 
1. 彙整任課教師教學計畫與課程評量方式並上網
公告(家長日專區)。 

2. 回應家長提出關於教務處之問題。  
 

學務處 

1. 負責校園環境整潔、秩序安全事宜。 
2. 彙整導師班級經營計畫並上網公告(家長日專
區)。 

3. 回應家長提出關於學務處之問題。 

 

總務處 
1. 晚間留校教職人員晚餐訂購與布置。 
2. 家長停車與會場前進指引。 
3. 回應家長提出關於總務處之問題。 

當日用餐人數(教職
員、各班小義工及訂餐
同學)由輔導組統計人
數與收齊用餐費用。 

圖書館 
1. 回應家長提出關於圖書館之問題。 
2. 協助當日各班「親師懇談」拍照。 

 

輔導處 

1. 擬定活動實施計畫。 
2. 布置引導指標、教室配置圖。 
3. 製發家長邀請函，調查家長出席人數、活動紀
錄彙整、成果檢討。 

4. 國高中部親職講座規劃與拍照。 
5. 回應家長提出關於輔導處之問題。 

 

人事室 辦理教師補休事宜。  

級導師 
1. 協助輔導處家長日活動重點事項宣導。 
2. 協助輔導處家長日活動相關調查與資料彙整。 

各處室支援 

協助 



各班 

導師 

1. 準時繳交班級經營計畫至學務處。 
2. 分發家長邀請函，回收回條、統計家長出席人
數，聯繫、瞭解未能出席家長原因。 

3. 協調班級任課教師到班說明教學計畫之時間。 
4. 佈置教室，規劃、主持班級親師懇談，填寫班
親會紀錄本，記錄家長意見。 

配合輔導處相關事
項，如計畫填寫、資料
提供、紀錄本回收
等……。 

任課 
教師 

1. 準時繳交教師教學計畫及課程評量方式。 
2. 輔導處簽到。 
3. 留在原辦公室，當家長對課程有疑問時，可進
班說明。 

 

家長會 
1. 至各班班親會交流。 
2. 提供與會教職員及小義工的便當經費。 

 

 

十一、活動經費：由各處室相關業務費支應。 

十二、在不影響校務運作及課務自理原則下，請准予當日出席加班人員（依簽到表）於活   

      動結束兩年內，補請休假半日。 

十三、本計畫於校務會議討論後實施。 


